发言提纲：

社会责任标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课题

社会责任如果泛泛的谈，我国的企业从来都是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那时重视社会责任远远大于经济效益。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利益的驱使和规范的不健全，企业追逐利润发展到了极至，这当然包括大量的外资企业，职工的工资、工时、劳动保护条件十分恶劣，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国家才制定了市场意义上的劳动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我们的企业也经历了无序到有序、不规范向规范的发展历程。一个阶段我们讲能人治厂，精英治国，现在我们讲的是宏扬劳动模范精神，过去我们讲的是国民生产总值，现在我们要求以人为本，要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这都要求企业重新树立社会责任感，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讨论的是社会责任标准。社会责任是可以量化的，但是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责任的复杂程度，也决定了其有不同的标准。也许在纯技术问题上可能有共识，但是我们如果仅仅把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作为技术标准就错了。

有人讲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的推行，实质用意是“通过强调劳动力的重要性，消除中国企业以劳动密集型降低成本的优势”。我到不这么看，关键在于社会责任标准是什么，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由谁按什么标准制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如果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由最不发达的国家按照最低的标准制定，我们认为那将毫无意义。但是如果由发达国家制定，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如果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那么这是新的不公平，毫无疑问地将成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单方的贸易壁垒，甚至成为干预他国内政的政治工具。那将不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如果社会责任标准是按照所在国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法律规范确定的，那么应当承认其积极意义。如果是个类似国际劳工公约的最低标准，当然前提是由大多数国家参与制定并得到拥护的标准，也都是可以接受的。

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不可以搞成纯粹的技术标准，它更多的是劳动关系、劳动标准问题，而这又是动态的。最好是有现有的劳动关系三方机构来负责，委托社会机构来进行。绝对不可以把它变成创收的手段，也不可以成为行政许可之外的行政许可制度。它仅仅是一种客观标准的评价，仅仅是供参考的标准。你企业符合了社会责任标准（SA8000），别人也不一定和你做生意，但是你不符合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与你做生意就可能被抵制、被谴责。仅此而已。

在中国廉价劳动力是招商引资、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一个因素，但是这并不绝对。廉价劳动力不等于可以搞“血汗工厂”，廉价劳动力是在合法的前提下的廉价，是市场的合理选择。我们也是在发展的，我们赞成这样的观点：历史在发展，从价格标准到质量标准，从环境标准到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市场对竞争力的要求正在从简单的效率标准向效率与公平标准并重转变。我们也支持这样的转变

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现在社会各界都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SA8000）。工会对此也投入了相当的力量，积极研究和应对。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企业回避不了的。企业要想做生意就不得不接受这一制约。从工会的角度看，我们做了基本的比较，社会责任标准（SA8000）与我国现行的劳动法确定的劳动标准条件，大同小异，有的甚至低于我们的标准，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规范劳动关系，有利于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以人为本、科学的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对于工会而言不失为提高工会组织的影响力的重要机遇。我们应当积极主动的应对，参与、参加社会责任标准的制定，以我为主。力争将企业是否符合社会责任的评判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工会在其中应当有一票否决权。这将大大提高工会的号召力影响力，强化工会对弱势一方即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的力度和手段，提升工会的社会地位。

